关于申报2023年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的通知

各市（地）社科联、高校（党校）社科联，省社科联各团体会员单位，各高等院校科研处，社科类科研院所：

为繁荣发展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激发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科研积极性，扶持优秀社科学术著作出版，根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项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现就2023年度全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资助范围
重点资助围绕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问题导向和创新意识，反映当代中国气象、具有龙江特色的精品力作。基础理论研究应密切跟踪国内外学术发展和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着力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和较高的学术思想价值；应用实践研究应立足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和较强的决策参考价值，为加快推进龙江振兴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

优先资助范围：同等条件下，优先资助40周岁（时间截至1983年1月1日）及以下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的学术著作，提升青年社科人才获资助立项比例；优先资助紧密切合中央及省委重大战略部署，优势特色学科、冷门绝学学科、新兴和交叉学科，以及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产业、碳达峰碳中和、公共卫生和中医药、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红色文化等重点领域研究方向的优秀著作。 

以下不列入资助范围：译著、外文书籍；教科书、工具书；科普读物；论文集等汇编作品；再版作品；已经出版的作品；未结题的立项项目；已获得国家、省级及其他财政性基金或财政专项资金资助的出版项目。

资助方式

省社科联组织专家从申报的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中遴选出优秀著作给予资助。对于入选的拟出版著作，省社科联将“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出版。专项资金原则上只用于资助作者在省内出版单位的出版费用，获准立项后，资助费用拨付至作者选定出版单位。主要作者所在单位应参照省级课题的有关规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和匹配。

申报要求

申报渠道出版资助项目不接受个人申报，申报人可通过下列渠道申报，由申报单位进行初审，择优推荐：市（地）社科联；高校（党校）社科联、未成立社科联的高校科研处；社科类科研院所；省社科联团体会员单位。

申报条件

申报资助的著作须完成全部书稿，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观点正确，学风严谨，标注规范符合出版要求，字数不少于12万字；

申报人须为著作的著作权人。著作权人原则上不得多于3人，著作权人若为多人，申报人须为第一著作权人，并出具其他著作权人签署的同意申报资助的意见书或委托书，著作权须不存在任何争议；

申报资助的著作内容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每位申报人只能申报1个资助项目；

凡申报资助项目，视为作者同意使用统一封面设计。    
申报材料

申报资助项目应提交如下电子版材料：《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申报书》、申报资助的完整书稿（申报书及书稿需提供实名、匿名电子版各一份）；总文字复制比不高于30%的文本复制检测报告单；2023年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汇总表。

申报流程

申报人将上述材料报送至各申报单位，由申报单位初审通过后，于3月22日前将符合条件的项目申报材料发送至82808210@163.com。
联 系 人：赵永苓

联系方式：0451-82808203

